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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》、《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》等法律法规的有

关规定，借鉴国内外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价格尺度，结合目前中国电影版权

交易的实际情况，经过广泛深入地调查研究，并充分听取权利人和使用者的意

见，就电影作品在大众传媒领域内的使用，制定本电影作品著作权集体管理使

用费收取标准。 

    鉴于电影作品的可看性、受众面以及成本差异较大，为尽量准确计算使用

费，以国内票房和影片成本的高低为标准将影片分为五类（其中国内票房所占

比重为 65%，影片成本所占比重为 35%。设定 N =国内票房×65%+影片成本

×35%）： 

    第一类，N≥2 亿元人民币的影片。 

    第二类，1 亿元人民币≤N<2 亿元人民币的影片。 

    第三类，5000 万元人民币≤N<1 亿元人民币的影片。 

    第四类，1000 万元人民币≤N<5000 万元人民币的影片。 

    第五类，N<1000 万元人民币的影片。 

    第六类，未进院线上映的影片。 

    收取著作权使用费的电影作品包括：所有取得政府主管部门颁发的《电影片

公映许可证》、且在《著作权法》规定的保护期内的影片。其中，美术片长度

超过 110 分钟的，按 110%计算，长度等于、少于 85 分钟的，按 85%计算；

科教片、（新闻）纪录片大于、等于或少于 60 分钟的，分别以 100%、90%及

80%计算。 

    一、网络 

    通过有线或无线网络提供用户在线观看或下载影片，使用的是电影作品的信

息网络传播权。根据影片类别的不同，其使用费分别按以下两类办法结算： 

    （一）第一、二、三、四类影片的著作权使用费按用户点击次数×每次点击

费用×35%计算，但是使用者应在取得使用许可时支付基本使用费： 

    第一类影片，距首映两年内的，基本使用费下限为 10 万元/部年，其后每年

递减 20%，至 12000 元/部年不再递减； 

    第二类影片，距首映两年内的，基本使用费为 8-10 万元/部年，其后每年递

减 20%，至 10000 元/部年不再递减； 

    第三类影片，距首映两年内的，基本使用费为 6-8 万元/部年，其后每年递减

20%，至 8000 元/部年不再递减； 



 

    第四类影片，距首映两年内的，基本使用费为 4-6 万元/部年，其后每年递减

20%，至 6000 元/部年不再递减。 

    用户点击次数×每次点击费用×35%＞基本使用费的，超过基本使用费之后的

每一次点击，按 20%-25%追加支付； 

用户点击次数×每次点击费用×35%≤基本使用费的，则不再追加支付，但基本

使用费不减。 

    （二）一次性结算 

    第五、第六类影片实行打包收费办法结算，根据打包数量以及影片种类、长

度，距首映时间的长短等因素计算，确定为 2000-40000 元/部年。 

    二、网吧 

    网吧使用电影作品一般是通过服务器下载建立数据库提供的。网吧播映影片

使用的是电影作品的复制权和放映权（或区别于互联网的局域网内使用的信息

网络传播权）。其每天的使用费为：电脑总量×网吧每小时收费标准×7.5%。 

    三、视频点播（VOD） 

    由 VOD 运营商向用户（包括宾馆饭店）提供电影作品，使用的是电影作品

的复制权和局域网信息网络传播权。 

    使用第一、二、三、四类影片在按点击次数收费时，应先缴纳基本使用费，

再结算使用费： 

    （一）每年每部影片的基本使用费：由 VOD 运营商确定的该部影片每次点

击的单价×33.3%×终端用户数×10% 

    （二）年度使用费的计算方式是按 VOD 运营商确定的每次点击该影片的单

价×30%×年点击次数，即为每部影片每年的使用费。 

基本使用费必须预付，次年结算。年度使用费少于基本使用费的，基本使用费

不退；多于基本使用费的则须补足。 

使用第五、六类影片或第一、二、三、四类影片点播下线后纳入打包收费的，

每部影片的使用费根据用户数量、距首映时间的长短及影片本身的可看性确定

为 5000-50000 元/年。 

    四、交通工具 

    飞机、火车、轮船、长途汽车等交通工具目前一般都是通过各自公司或中介

公司提供并建立的数据库播映影片，使用的是电影作品的复制权和放映权。其

使用费标准如下： 



 

    （一）飞机和火车： 

    在影片首映两年内，其覆盖范围超过 10000 架次（列次）/年的，每年每部

影片的使用费为： 

    第一类影片，2.5-5 万元； 

    第二类影片，1.8-2.5 万元； 

    第三类影片，1.6-1.8 万元； 

    第四类影片，1.4-1.6 万元； 

    第五、六类影片 2500-14000 元。 

    覆盖范围在 10000 架次（列次）/年以下的，使用费减半。 

    影片首映两年后，使用费可酌减。 

    （二）轮船： 

    影片首映两年内，其覆盖范围超过 5000 航次/年的，每年每部影片使用费

为： 

    第一类影片，10000-11000 元； 

    第二类影片，9000-10000 元； 

    第三类影片，8000-9000 元； 

    第四类影片，7000-8000 元； 

    其余影片因类别和长度不同，800-6000 元。 

    覆盖范围少于 5000 航次/年的，使用费减半。 

    影片首映两年后，使用费可酌减。 

    （三）长途汽车： 

    凡播映电影作品的长途汽车，不分使用影片的数量及类别，一律实行统收，

每辆车每年收取著作权使用费 365-500 元。 

    五、非营利性局域网 

社区、机关、企事业单位的非营利性局域网播映电影，使用的是电影作品的信

息网络传播权，按每 500 户终端为一个计算单位，每个计算单位每年每部影片

的著作权使用费为 100 元。一年内使用满 50 部影片的按九折计算，一年内使

用满 100 部的按八折计算。 

    六、音像制品出租 

经营影片音像制品出租业务，使用的是电影作品的出租权。每年每个出租点统

收电影作品出租权使用费 200 元。 



 

    七、其他 

在广播、电视、网络、手机等领域通过剪辑、汇编电影作品传播的，使用的是

电影作品的汇编权。使用电影作品的汇编权必须事先（或通过著作权集体管理

组织）得到权利人的许可。汇编后的作品应得到权利人的认可。其使用费可根

据选用量的多少等因素另行商定。 

    本使用费收取标准为基准价。在实施过程中根据实际情况可作适当浮动，但

浮动幅度由协会理事会讨论决定。 

 


